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实施意见
起草说明

依据民政部等22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24〕20号）精神，结合我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实际，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一、出台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重要会议和调研讲话中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准确把握农村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深刻分析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推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目标任务和发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区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之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前我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老年人口55.7%，农村老龄化程度分别比乡镇和城市老龄化率分别高5.2个和7.8个百分点，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农村老年人在年龄结构、空巢率、健康状况等指标均较城镇更加严峻，在经济收入水平和养老服务费用承受能力等方面均与城镇差距较大，许多地方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老年农民工返乡现象比较突出，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形势更紧迫。同时，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市场发育不充分，养老服务难题更为突出，急需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的特定需求和不足，提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和家庭尽责相结合的策略。依据民政部等22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中设定目标，结合我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设定了到2025年底，通过整合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加强服务供给，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到2030年底，基本建成县域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两个阶段性目标。
第二部分为工作内容。一是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通过县级层面提升辖区内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效率，乡级层面延伸扩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效能，村级层面因地制宜增加互助养老服务点，进一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二是统筹优化农村养老服务资源配置。通过加强规划引领、整合现有资源和强提升使用效能三个方面工作，确保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三是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质量。通过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培育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夯实家庭养老服务基础、强化服务安全监管，让农村老年人生活的更加安心舒心。
第三部分为推进措施。一是创新养老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三是强化运营管理机制。四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五是健全服务保障机制。
第四部分为组织领导。一是加强党的工作领导。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是强化工作督促指导。
